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工字〔2018〕200 号 

关于 2018 年中秋、国庆节放假期间学生安全注意事项的 

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2018 年中秋、国庆节将至，每一年国庆假期期间都是我国各

城市人流量剧增的时候，今年有恰逢第 15 届中国--东盟博览会和

中国--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于 9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我区南宁市举

行，也是中国--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周年暨“两会”15 周年，

中国--东盟创新年、改革开放 40 周年、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大庆，

切实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政治意识，为让每一位离校同学注意

出行安全，确保其自身人身财产安全，根据学校总体部署，现就如

何做假期间安全工作通知如下∶ 

一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中秋节：2018 级新生 9 月 24 日放假一天，非 2018 级

学生 9 月 22 日-24 日放假三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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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庆节：10 月 1 日至 7 日放假调休 7 天；10 月 4日

（周四）的课程调至 9 月 29 日，10 月 5 日（周五）的课程调至 9

月 30 日。 

二、假期纪律 

（一）假期前后不允许无故旷课、请假，对无故逾期返校或者

不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离校的学生，要依据校纪校规给予严肃的批

评教育或纪律处分。 

（二）学生必须在中秋节收假当晚 23：00 前返校，中秋节收

假当晚不开展晚点名工作。 

（三）学生必须在国庆节收假当晚 19：00 前返校。请各班辅

导员或班主任于国庆节收假当晚开展晚点名，统计返校情况，做好

晚归学生的继续跟踪联系及和学生家长的沟通工作，并查明原因，

及时上报。对无故逾期返校的学生，要依据校纪校规给予严肃的批

评教育或纪律处分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提前做好假期值班安排和值班要求，认真履

行值班的工作职责，做好值班巡视和学生数据的汇报工作，做到随

时掌握学生离校、在校的具体情况。 

（二）对于因军训未能回家过中秋节的学生，各二级学院要做

好学生在校欢度中秋的组织工作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要在放假前组织相关主题班会，提醒大家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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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假期安全，提倡文明旅游。班主任或辅导员要统计、掌握好学生

的假期动向，要告知学生家长放假的信息。并于 9 月 29 日前每个

学院精选 5个班级的记录材料（纸质档）提交至学生工作处做评估

支撑材料。联系人及电话：蒋鸿伟，0771-4730600。 

（三）各二级学院于 9 月 25 日 8：30 前由辅导员、班主任及

学生干部认真做好中秋节返校情况的检查统计工作；于国庆节收假

当晚 22:00前做好国庆节返校情况的检查统计工作。发现有未按时

返校学生，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及时了解情况，并及时向学院领导汇

报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根据《广西外国语学院 XX 学院学生假期去

向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做好学生假期去向统计工作，并以二级学院

为单位于 9月 21 日 12：00前报送中秋节学生去向统计情况（表格

见附件 2），9 月 25 日 8：30 前报送中秋节学生返校情况（表格见

附件 3），9月 30 日 12：00前报送国庆节学生去向统计情况（表格

见附件 4），10月 7 日 22：00 前报送国庆节学生返校情况（表格见

附件 5）至学生工作处，联系人及邮箱：朱光磊，923133403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 广西外国语学院 XX 学院学生假期去向统计表 

2. 广西外国语学院 XX学院学生中秋节去向统计汇总表 

3. 广西外国语学院 XX学院学生中秋节返校统计汇总表 

4. 广西外国语学院 XX学院学生国庆节去向统计汇总表 

mailto:92313340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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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广西外国语学院 XX学院学生国庆节返校统计汇总表 

 

 

广西外国语学院     

学生工作处       

2018 年 9 月 13 日    


